
 

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召集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提出武汉广

场租金案执行武汉市中院一审判决的提案合法性的 

法  律  意  见  书 

 

致：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受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的委托和湖

北大晟律师事务所的指派，本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及公司章程，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（以下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，并提出武汉广场租金案执行武汉

市中院一审判决的提案的合法性，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律师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，并核

查和验证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有关文件。公司已确认所

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及相关资料均为真实、完整的，无任何隐

瞒、遗漏和虚假之处，所有副本文件或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，所

有文件材料上的签名均是真实的。 

 

本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议决武汉广场租金案执行

武汉市中院一审判决的提案，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公司第五届八次董事会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发出通知，2008



 

年 10 月 6 日在公司 2 号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，会议由公司董

事长刘江超先生主持，会议应到董事 11 名，实到董事 11 名，公

司 4名监事列席了会议。会议采取举手投票表决方式，审议并通

过了关于武汉广场租金案执行武汉市中院一审判决的议案。董事

会并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决。 

根据公司章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

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2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： 

（一）董事人数不足《公司法》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人

数的 2/3 时； 

（二）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 1/3 时； 

（三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%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； 

（四）董事会认为必要时； 

（五）监事会提议召开时； 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。” 

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议决武汉广场租金

案执行武汉市中院一审判决的提案，符合上述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公司董事会向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武汉广场租金案执行武

汉市中院一审判决的提案，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根据公司章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，“公司召开股东大会，董

事会、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3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

有权向公司提出提案”，公司董事会向本次股东大会提出武汉广

场租金案执行武汉市中院一审判决的提案，符合公司章程上述规

定。 

 

三、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议决武汉广场租金案执行



 

武汉市中院一审判决提案的内容，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

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，“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、

收购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对外担保事项、委托理财、关联交易

的权限，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；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

关专家、专业人员进行评审，并报股东大会批准。 

公司发生的交易标准按以下权限进行审查和决策: 

权限范围 
标准 

董事长 董事会 股东大会 

总资产 <10% ≥10% ≥50% 

主营业务收入 <10% ≥10%,且>1000 万元 ≥50%,且>5000 万元 

相关净利润 <10% ≥10%,且>100 万元 ≥50%,且>500 万元 

成交金额 <10% ≥10%,且>1000 万元 ≥50%,且>5000 万元 

交易产生的利润 <10% ≥10%,且>100 万元 ≥50%,且>500 万元 

”，经审查该提案涉及的金额属于上述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且有

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，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

关规定。 

 

综上所述，本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提出

武汉广场租金案执行武汉市中院一审判决的提案符合公司法、公

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10 月 7 日 
 


